
豐原⾼中霸凌及性騷案

調查委員：⽥秋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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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A⽣案)
豐原⾼中延誤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

A⽣於112.2.18上午7點，被發現在家輕⽣⾝亡，學校於同(18)⽇上午9點15分進⾏「校園安全及災害
事件通報」，然該校知悉後竟未依規定於5⽇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處理，延遲兩星期，⾄
112.3.10.始召開，有失即時調查及審議之程序。

臺中教育局督導不⼒
臺中教育局於112.2.21即派陳督學等⼈赴該校督導，惟過程中均未督導該校應儘速依規定召開校事會
議，且對該校校⻑反映是否可由該局啟動教師專業審查會議調查⼀節，未能即時具體回應及協助，甚
於112.3.1向該校校⻑提出暫緩召開校事會議之意⾒，雖於次(2)⽇旋即更改，仍⾒該局輕忽相關規定
及督導不⼒之咎，均有違失。



A⽣事件處理⼤事記
112.2.18

A⽣在家輕⽣⾝亡，學校
進⾏校安通報。

依「⾼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
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應於5
⽇內召開校事會議。

112.2.21

臺中教育局陳督學⼊校，
卻未督導召開校事會議。

112.3.1

臺中教育局建議暫緩辦理
校事會議。

112.3.2

陳督學改為建議啟動校事
會議。

112.3.10

學校召開第1次校事會
議，決議籌組調查⼩組。

(已延遲多⽇)



A⽣事件處理⼤事記

112.3.23
第2次校事會議，5⼈列⼊調查。

112.4.10
學校校事會議調查⼩組完成報告。

112.6.12
學校霸凌因應⼩組完成調查報告。

113.1.25
霸凌因應⼩組決議本事件校園霸凌

成⽴。

豐原⾼中羅校⻑稱：「(我)與(陳)督學⼀直密切聯繫，曾反映是否由臺中教育局啟動專審會議或組成調查⼩組。另外，我認為校事會議是針對教
師，我們牽涉的⼈有教官，教官其實不適⽤這個法，所以整個過程我沒有這個考量。⼜112.3.1陳督學說，整個情勢趨緩，建議校事會議及調
查⼩組暫緩，經校內外綜合評估研判採納。但112.3.2臺中教育局接到情資，……他就建議要啟動校事會議，所以我們也按照臺中教育局的函⽂
處理。」



豐原⾼中校事會議調查結果
不當管教成⽴
認定時任學務主任等師⻑對A⽣有不當管教且情節重⼤，造成A⽣⾝⼼傷害。應依據各該⾝分之規定，
⾄少核以記過以上之懲處。

具體決議
教評會於113.2.17召開審議，決議時任學務主任依教師法第18條規定，予以停聘1年。

時任主任教官建議「撤職處分，並1年內不得介派為軍訓教官」。



霸凌因應⼩組調查經過與結果

第1次霸凌不成⽴
第1次霸凌調查認定學務⼈員及
導師對A⽣之⾏為係出發於⽣活
管教⽬的之範圍內，並⾮故意
傷害⾏為。

重啟調查
臺中教育局依「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規定，檢核學校相關疑
義，認有重啟調查之必要。

第2次續⾏調查霸
凌成⽴
霸凌因應⼩組召開會議審議調
查報告，決議本事件校園霸凌
成⽴。



調查意⾒⼆(A⽣案)
國教署於111.10.29收悉關於檢舉豐原⾼中學務主任⼄師恣意搜查學⽣置放於⾛廊書包、抽⾛學⽣外套並翻找
⼝袋之陳情郵件，該署交由臺中教育局查處並逕復陳訴⼈，嗣後臺中教育局函請豐原⾼中依限查明⾒復。

豐原⾼中查處⽅式不當:
對於該陳情事件查處⽅式，係由被陳訴對象⼄師，⾃⾏調查⾃⼰被檢舉之違失⾏為，⼜以學務主任之主管
⾝分⾃⾏核章，明顯違反⾏政程序法第32條第1項關於公務員本⼈為事件當事⼈，在⾏政程序中應⾃⾏迴避
之規定，不僅違法，站在教育⽴場，顯為不良錯誤⽰範。

臺中教育局漠視學⽣權益:
臺中教育局也逕⾏認同⼄師未遵守迴避規定之查處結果，對於⼄師究有無搜查學⽣書包及翻找外套⼝袋等
⾏為，該局竟無任何進⼀步查證作為，漠視學⽣對於遭搜書包等違反權益之求助，確有怠失。



調查意⾒三(A⽣案)

豐原⾼中忽視學⽣求助訊號
豐原⾼中A⽣於短期間內遭頻繁懲處，並於輕⽣前在校園內⼆度灑⽩包，反映A⽣⾝⼼狀況已出現嚴重警訊。然豐
原⾼中漠視其尋求外界援助之訊號，反⽽於同⽇以⼩過及警告連續處分A⽣，顯然未顧及A⽣⾝⼼健康，違反兒童
權利公約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考量之基本理念，實有違失。

豐原⾼中懲處程序有瑕疵
A⽣於豐原⾼中1年半期間，共有1次⼤過、4次⼩過、18次警告懲處，經調查⼩組調查認定該1次⼤過係有瑕疵之
懲處，且應撤銷3次⼩過及13次警告，⾜⾒豐原⾼中對於學⽣懲處之正當程序存有嚴重瑕疵且未符⽐例原則，核
有失當。

臺中教育局督導考核不周
該校霸凌環境，使A⽣⾝⼼不堪負荷，陷⼊孤⽴無援的險境，且⼀再以懲處的⽅式來處理A⽣的⾏為，忽略該等⾏
為的原因及反應的意義，該校明顯漠視⾃殺防治教育等情，臺中教育局督導考核不周亦屬有責。



豐原⾼中對A⽣懲處之缺失

程序瑕疵
豐原⾼中對於學⽣懲處之正當程序存有嚴重瑕
疵，例如，未明確告知A⽣違規事實、未給予
充分陳述意⾒之機會，且懲處未符⽐例原則，
動輒以⼩過處分，核有失當。例如針對A⽣書
包搜查案，未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漠視求助訊號
豐原⾼中漠視A⽣尋求外界援助之訊號，學校未積
極介⼊處理，反⽽以⼩過及警告連續處分A⽣，顯
然未顧及A⽣⾝⼼健康。此外，對於A⽣在社交媒
體上表達的困境，學校也未給予應有的關懷和⽀
持。



豐原⾼中輔導A⽣之缺失

1
霸凌成⽴
臺中教育局調查認定時任學務主任、主任教官霸凌成⽴。

2

輔導效能不彰
豐原⾼中未曾申請轉介A⽣⾄教育局輔導諮商中⼼進⾏三級輔導諮商，
顯⽰該校輔導成效不彰，竟未⾃知，亦未向臺中市政府申請⼼理及社⼯
資源介⼊輔導A⽣。

3

未積極提供協助
未積極提供正向協助及輔導，反⽽逕⾏提供休學申請書予A⽣之⽗，及
提供於法無據之穩定就學切結書，未顧及A⽣⼈格發展權，核有怠失。
臺中教育局督導考核不周亦屬有責。



調查意⾒四(B⽣案)
豐原⾼中確有延宕校安通報

112.3.25.豐原⾼中經媒體披露，該校畢業B⽣於就讀豐原⾼中期間，疑遭該校主任教官丙師性騷擾，
並據該校112.3.23.臨時校務會議紀錄，豐原⾼中校⻑、學務主任⼄師等教職員，均曾獲悉B⽣疑遭性
騷擾訊息，惟該校責任通報⼈員均未依法進⾏校安通報及調查；

臺中教育局⾏政裁罰在案
經臺中教育局合併該事件在內數起延遲通報情事，認定豐原⾼中教職員共計6⼈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
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裁處新臺幣6萬元⾄12萬元不等罰鍰，該校未於獲悉B⽣疑遭性騷擾事件
起，即進⾏校安通報暨相關處理，確有怠失。



B⽣性騷擾案調查報告

1
性騷擾成⽴
兩次性平調查報告均認定時任主任教官丙師對B⽣性騷擾⾏為成⽴。

2
違反通報義務
相關⼈⼄丙丁戊⼰師均違反性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通報義務。

3

建議處理
建議依「⾼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選辦法」第7條第1款規
定，予時任主任教官以撤職1年不得介派為軍訓教官，及依「⾼級中等以
上學校軍訓⼈員獎懲作業要點」第9點第1款規定，予以⼤過2次之處
分，並應⾃費進⾏⼼理諮商與輔導⾄少6⼩時，並對B⽣提供⼼理輔導或
其他必要的協助。



調查意⾒五(B⽣案)
豐原⾼中、臺中教育局均未詳查陳情案件
臺中教育局於111.7.25、26⽇接獲陳訴豐原⾼中主任教官丙師疑性騷擾B⽣案，逕予轉交豐原⾼中辦理，
然豐原⾼中並⾮交由熟悉性平業務之該校⽣輔組⻑處理，卻由學務主任⼄師辦理，隨後並回復臺中教育
局。事後，臺中教育局於該校未確實調查情形下，竟依據學務主任⼄師所復，再函復陳情⼈。

豐原⾼中、臺中教育局均有延宕辦理校園性別事件
臺中教育局及豐原⾼中均稱因不詳相關資訊，然據陳情⼈信函及臺中教育局回復內容，均已明確指出⼈、
事，臺中教育局及豐原⾼中均有延宕校園性別事件通報及調查，確有嚴重違失。



調查意⾒六
校園⽂化影響，兩案合併檢視
豐原⾼中短期內發⽣「A⽣遭霸凌輕⽣」及「B⽣遭性騷擾、霸凌」等兩案校安事件。案經該校介⼊並陸續調查成⽴，查兩案發⽣
時，時任校⻑、學務主任⼄師、主任教官丙師均同；

情節重⼤
據學者專家指出，校園封閉⽂化，易⽣權⼒關係不對等，兩案允應併同視為情節重⼤案件。參採教師法及教育部函釋所謂校園性別
事件「情節重⼤」，係調查⼩組應針對調查過程所蒐集之資訊，視個案具體情節，審酌⼀切情狀，並考量⾏為⼈與被害⼈之關係、犯
後態度、過往有無類似⾏為經學校調查屬實及處置告誡後再犯；被害⼈年齡、被害⼈⾝⼼狀況是否無法應變或反抗；⾏為侵害之法
益，如被害⼈⾝分、⼈數、被害⼈所受影響、被害⼈受害之狀況(程度)、侵害之結果是否發⽣等。

失職⼈員允應併同考量懲處
惟A、B⽣案係依據解聘辦法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進⾏調查，依法處理流程未具⼀致，然按「違失⾏為⼀體性」原則，認相
關公務⼈員違背多個違法失職⾏為應總體評價，本案主管機關允應就案關違失⼈員，併同考量⼈員共時性、事件內外部關聯性，重
啟或核定應對懲處內容。 



調查意⾒七
主任教官責任問題
豐原⾼中丙師，於本次兩案發⽣時擔任該校主任教官，經調查涉及對A、B兩⽣霸凌或性騷擾事件，類此
事件均影響學⽣⾝⼼甚鉅，並嚴重損及⼈權。

返校及復職前評估機制
案關⾏為⼈雖尚有⾏政救濟猶待進⾏，固為維護其個⼈法益，惟類案⾏為⼈於相關懲處及處置確定後，若
仍能返回校園，教育部允宜就其返校前之評估、預備機制等，建⽴相關配套措施。



返校前評估機制的重要性

保護學⽣權益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學校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保
護學⽣免受各種形式的暴⼒和傷害。在⾏為⼈返回
校園前，需要有明確的評估機制，確保學⽣的安全
和權益。

尊重⾏為⼈權益
同時也需要兼顧⾏為⼈的⼯作權和合法權益。如有
必要重返校園時，透過評估和輔導，幫助⾏為⼈反
思錯誤。



處理辦法
調查意⾒⼀⾄三、五，提案糾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豐原⾼級中等學校。

調查意⾒四，提案糾正臺中市⽴豐原⾼級中等學校。

調查意⾒六，函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豐原⾼級中等學校確實檢討改進⾒復；函請教育部研
處⾒復。

調查意⾒七，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復。

調查意⾒，函復陳訴⼈。

調查意⾒，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

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化委員會處理。


